
103060302「黑金剛」商標廢止註冊事件(修正前商標法§57Ⅰ○2 、商

標法§63Ⅰ○2 )（智慧財產法院 102 年度行商訴字第 103 號行政判決） 

 

爭議標的：商標是否有使用、商標同一性 

系爭商標：註冊第 711913號「黑金剛」商標 

系爭商品/服務：第 33類之「各種酒（啤酒除外）」商品。 

      

系爭商標             另案註冊第 711914號商標 

 

相關法條：修正前商標法第 57條第 1 項第 2 款、商標法第 63條第 1 項第 2 款 

 

判決要旨 

1依原告所提商品實物照片，貼於瓶身標籤係由直書「黑金剛料理米酒」文字置

於「金剛」圖案下方所組成，其中「黑金剛」3 字較「料理米酒」4 字為大，

其標示方式，已足以使一般商品購買人認識該商品係以「黑金剛」為標示商品

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雖該商品上「黑金剛」三字係直書，

與系爭商標為橫書不同，字體亦因略經設計而有細微差異，然上開差異實質上

並未變更系爭商標主要識別部份，自不影響其商標之同一性。 

2.被告辯稱相同的使用證據不可用在兩個商標云云，然查所辯尚乏條文依據可資

支持，且在現行商場交易習慣中，於商品上標示複數商標所在多有，則該等複

數商標之使用證據均相同，若謂不同之商標不可援引相同之使用證據，實對商

標權利人增加法所無之限制，且各該商標是否應予廢止，將會因該等證據是否

已先使用於他案而有不同，而非取決於各該商標是否真有使用之事實，如此一

來，實有違商標制度之本旨。 

 

【判決摘錄】 

一、本案事實 

訴外人東發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前於民國 84年 3 月 6 日以「黑金剛」商標，

指定使用於當時商標法施行細則第 49條所定商品及服務分類表第33類之各

種酒（啤酒除外）商品，向前中央標準局（88年 1 月 26日改制為智慧財產



局）申請註冊，經該局審查，准列為第 711913號聯合商標（下稱系爭商標，

如附圖一所示）…參加人謝○○於 100 年 7 月 11日，以該商標有違修正前

商標法第 57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申請廢止其註冊。…案經原處分機關審

查，認系爭商標並無現行商標法第 63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情事，於 101 

年 10 月 25 日以中台廢字第 1000251 號商標廢止處分書為廢止不成立之處

分。參加人不服，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經濟部。案經經濟

部審議並依訴願法第 28 條第 2 項之規定，以 102 年 4 月 30 日經訴字第

10206070410 號函、102 年 5 月 14日經訴字第 10206070420 號函通知原告

參加訴願程序表示意見，業據原告於 102 年 5 月 17 日及 102 年 5 月 29

日提出參加訴願程序暨表示意見之書面資料到經濟部。嗣經經濟部以 102 

年 7 月 1 日經訴字第 10206094990 號為「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另為

適法之處分」之決定。原告不服，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因本院認本件判

決之結果，將影響參加人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依職權命參加人獨立參加

本件被告之訴訟。 

二、本案爭點 

系爭商標是否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 3年，而違反商標法

第 6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 

 

三、判決理由 

（一）按「商標註冊後，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 3年者，商標

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現行商標法第 63條第 1項

第 2款定有明文，又按「（第 1項）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

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

其包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三將商標用

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

廣告。（第 2項）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

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同法第 5條亦有規定，另依同法第 67條第 3

項準用第 57條第 3項規定，商標之使用證據，應足以證明商標之真實使

用，並符合一般商業交易習慣。又同法第 64條規定：「商標權人實際使

用之商標與註冊商標不同，而依社會一般通念並不失其同一性者，應認為

有使用其註冊商標。」 

（二）經審酌原告於廢止程序中所提使用證據，其附件 1 未具日期之菸酒稅產

品登記申請表（見廢止卷第 72頁），其上記載菸酒類別「料理酒」、產



品名稱「黑金剛料理米酒」、酒精成分「19 .5 度」、保特瓶裝「600ml/

瓶，12瓶/ 箱」，與原告所提附件 3 財政部台灣省南區國稅局屏東縣分

局 100 年 3 月 28日南區國稅屏縣三字第 1000007788號函記載：「復貴

公司未具日期申請書」、「核准登記產品內容：（二）料理酒/ 黑金剛料

理米酒/000000000000/19.5度/0.6公升/9元/ 公升」相符（見廢止卷第

74頁），足見原告確實於產製「黑金剛」料理米酒前，依菸酒稅稽徵規

則第 8 條規定提出申請在案。再觀諸原告所提附件 4 之 100年 3 月 31

日發票影本，其上記載「黑金剛料理米酒 600ml」、「6 瓶」（見廢止卷

第 75頁），亦與原告所提附件 5、6 之菸酒稅廠商計算稅額申報書、菸

酒稅廠商產銷月報表上所載產品編號、品名規格及數量可相互勾稽（見廢

止卷第 78至 79頁），雖上開統一發票未記載買受人之姓名或名稱，惟此

乃二聯式統一發票，依統一發票使用辦法第 9條第 1 項第 3 款本文規定：

「營業人對買受人為非營業人所開立之統一發票，除前款規定外，得免填

買受人名稱及地址。」是未載買受人，於法並無不合，亦合於一般商業交

易習慣，復觀之原告所提商品實物照片（見廢止卷第 73頁），其商品上

亦有「黑金剛料理米酒」文字。以上證據，足證原告於 100 年 3 月 28日

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菸酒稅產品後，即於同年月 31日有銷售系爭商標商

品（即黑金剛料理米酒）之事實，上開時間早於本件廢止案申請日（100 年

7 月 11日）前 3 個多月，是原告主張系爭商標並無於申請廢止日前 3 年

內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滿 3 年等情，堪信為真實。 

（三）被告雖辯稱原告所提之照片可以看出原告之使用方式已喪失商標之同一

性，且相同之使用證據不可用在兩個商標云云。惟查： 

1.按為行銷之目的，將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依

商標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亦為商標之使用，因為其可以傳遞已

行銷於市場或即將行銷於市場的商品或服務等商業訊息，達到商標指示商

品或服務來源的功能，例如將商標用於訂購單、產品型錄、價目表、發票、

產品說明書等商業文書，或報紙、雜誌、宣傳單、海報等廣告，使消費者

透過該等文書認識該商標，均為商標使用態樣之一。查原告所提使用證據

除商品實物照片外，尚有統一發票為證，觀諸 100 年 3 月 31日統一發票，

其上已明確記載「黑金剛料理米酒」，足見原告已將系爭商標「黑金剛」

用於發票上，依上開說明，已符合商標之使用，是該項證據已可認定原告

有使用系爭商標之事實。 

2.再者，依原告所提商品實物照片所示，貼於瓶身標籤係由直書「黑金剛料

理米酒」文字置於「金剛」圖案下方所組成，其中「黑金剛」3 字較「料



理米酒」4 字為大，其標示方式，已足以使一般商品購買人認識該商品係

以「黑金剛」為標示商品之標識，並得藉以與他人之商品相區別，雖該商

品上「黑金剛」三字係直書，與系爭商標為橫書不同，字體亦因略經設計

而有細微差異，然上開差異實質上並未變更系爭商標主要識別部份，自不

影響其商標之同一性，是以上開使用方式已足認原告有使用系爭商標。至

原告雖於系爭商標上又附加註冊第 711914號如附圖二所示商標中之金剛

頭像圖形，然法並未禁止複數商標之合併使用，只要排除其他商標後系爭

商標仍具有識別性且未喪失其同一性，即可認係商標之使用，被告認原告

之上開使用方式已喪失商標之同一性云云，要無足採。 

3.此外，原告所有如附圖二所示另案註冊第 711914號商標，亦經參加人於

100 年 7 月 11日以該商標有違修正前商標法第 57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

為由申請廢止註冊，經智慧局為廢止不成立之處分，參加人提起訴願後經

被告為訴願駁回之決定，參加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復經本院 102 年行

商訴字第 72號判決駁回參加人之訴，該案中原告所提之使用證據與本案

相同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被告雖辯稱相同的使用證據不可用在兩個商

標云云，然查，被告上開所辯尚乏條文依據可資支持，且在現行商場交易

習慣中，於商品上標示複數商標所在多有，則該等複數商標之使用證據均

相同，若謂不同之商標不可援引相同之使用證據，實對商標權利人增加法

所無之限制，且各該商標是否應予廢止，將會因該等證據是否已先使用於

他案而有不同，而非取決於各該商標是否真有使用之事實，如此一來，實

有違商標制度之本旨，被告上開所辯，要無足取。 

四、判決結果 

系爭商標於申請廢止日（100 年 7 月 11日）前 3年內並無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

使用已滿 3年之情形，自無商標法第 6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之適用。從

而，訴願決定認系爭商標違反上開規定，因而撤銷原處分命原處分機關另

為適法之處分，自有未洽，原告聲明求為撤銷訴願決定，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 


